附件


國立宜蘭大學教職員工出差期程審核基準
	項次
	出差地點
	出差事由
	出發及返回時間
	出差
天數
	備註

	一
	臺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
	上、下午或一天。
	當日上午出發，會後次日上午上班。
	1天
	

	二
	臺東縣、
花蓮縣、
嘉義縣以北
	一、上午。
	前一日上午下班後出發，會後次日上午上班。
	1.5天
(過一夜)
	如搭乘高鐵，其報支天數比照第一項規定。但有特殊原因應專案簽准不受前開規定限制。

	
	
	二、下午。
	當日上午出發，會後次日上午上班。
	1天
	

	
	
	三、一天。
	前一日上午下班後出發，會後次日上午上班。
	1.5天
(過一夜)
	

	
	
	四、二天以上。
	比照前項規定類推辦理。
	
	

	三
	嘉義縣以南、離島地區
	一、上午。
	前一日上午下班後出發，會後次日上午上班。
	1.5天
(過一夜)
	如搭乘高鐵，其報支天數比照第二項規定。但有特殊原因應專案簽准不受前開規定限制。

	
	
	二、下午。
	當日上午出發，會後次日下午上班。
	1.5天
(過一夜)
	

	
	
	三、一天。
	前一日上午下班後出發，會後次日下午上班。
	2天
(過二夜)
	

	
	
	四、二天以上。
	比照前項規定類推辦理。
	
	


1、 本校教職員工之出差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，本表係規定最高出差天數，同仁仍應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核實報支差旅費，如情形特殊者請另案簽准。
2、 出差請假時請檢附相關公文（或簽呈）於差勤系統以附檔上傳，俾以審核。
3、 出差時搭乘飛機往返，出差期程限當日，並需於出差申請單中註明，事後請檢據核銷。
4、 奉派參加各項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檢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等，如具訓練、講習性質者，應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登記，並依「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」規定報支費用。
